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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需要閣下即時處理，且本公告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下文所述交易所買賣

基金之邀請或要約。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並表明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重要信息：基金經理已向證監會申請、並且已獲授寬免，允許其在自停止交易日至撤

回認可日期間內無需嚴格遵守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單位信託守

則」）中的某些條款。具體而言，投資者應注意： 

 

 由於自停止交易日起：(i)所有基礎證券均已變現，因此子基金已停止追蹤相關指

數，並不再向公衆營銷； (ii)基金單位不再買賣；及 (iii)子基金將僅持有現金，並

且子基金將僅以有限的方式運行，基金經理認為寬免能夠盡量減少停止交易日後

管理子基金所發生的進一步成本、費用和開支； 

 

 基金經理已向證監會申請並已獲授寬免從而無需嚴格遵守的單位信託守則條款如

下：(i)第10.7章（關於刊登暫停交易公告）；(ii)第11.6章（關於編製終止審計期

（定義見本公告第2.2條）年報）；(iii)附錄I第4條和第17(a)和(b)條（關於發佈實時

或接近實時的估計資產淨值或相關組合參考價值（R.U.P.V.）及最近期收市時的資

產淨值）；和（iv）第6.1章和第11.1B章（關於更新基金認購章程）。有關寬免及其

授予條件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告第2條；和 

  

 除已獲授明確寬免的上述條款外，基金經理仍將繼續遵守單位信託守則的所有其

他適用條款、信託契據的適用條款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 

 

強烈建議投資者與2014年7月公告和通告、日期為2014年8月26日題為「關於停止交

易」之公告（「2014年8月公告」）及基金認購章程一起閱讀並考慮本公告。 

 

投資者如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聯繫其獨立的金融中介人或專業顧問，尋求

專業意見，或向基金經理問詢（詳情請參閱本公告第3條）。 

 

基金經理對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基金經理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盡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從而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具有

誤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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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CSI RAFI A股50ETF* 

（*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其為中國平安基金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571 章）第104 條 

獲得認可的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的一個子基金 

（股份代號：2818） 

 

 

關於免於嚴格遵守《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某些條款的寬免之公告 

 

請參閱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經理」）作為在聯交所掛牌的子基

金的基金經理發佈的2014年7月公告和通告及2014年8月公告。本公告中未定義的詞語

具有2014年7月公告和通告、2014年8月公告或子基金的基金認購章程中賦予其的含

義。 

 

 

1. 尋求寬免的背景 

  

如2014年7月公告和通告所載，儘管子基金將自停止交易日起停止買賣，但由於存在與

子基金有關的某些未償的實際或或有的資産或負債（尤其是，與基礎證券有關的潛在

資本增值稅撥備退款權益或潛在資本增值稅短缺金額責任（以適用者為準）），子基

金在停止交易日後將繼續存在，直至終止日。在該期間內，子基金將維持其證監會認

可地位及聯交所掛牌地位，直至擬議的終止、撤回認可及除牌完成為止。 

 

但是，考慮到自停止交易日起：(i) 所有基礎證券均已變現，因此子基金已停止追蹤相

關指數，並不再向公衆營銷；(ii)基金單位將不再買賣；及(iii)子基金將僅持有現金，

子基金將以有限的方式運行。 

 

因此，為盡量減少停止交易日後管理子基金所發生的進一步成本、費用和開支以維護

持有人最佳利益，基金經理已向證監會申請、並且已獲授寬免，允許其在自停止交易

日至撤回認可日期間內無需嚴格遵守單位信託守則中的某些條款。 

 

所授寬免及寬免授予條件的詳情請參閱下文第2條。 

 

2.  寬免詳情 

 

2.1 暫停交易通知的刊登 

 

在單位信託守則第10.7章項下，基金經理應：(a)在基金單位停止或暫停交易後立即通

知證監會；及(b)在作出暫停交易的決定後必須立即在通常刊登子基金價格的報章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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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有關通知，並且在暫停交易期內，最少每個月刊登有關通知一次（(b)款項下要求稱

為「通知投資者要求」）。 

 

基金經理已向證監會申請允許其免於嚴格遵守單位信託守則第10.7章項下之通知投資

者要求的寬免，並已獲得此項寬免，條件是：(a)應在停止交易日至撤回認可日期間在

基金經理網站顯著位置發佈聲明，通知投資者子基金之基金單位已於2014年8月26日起

停止在聯交所交易，提請他們注意子基金2014年7月公告和通告、2014年8月公告及所

有其他相關公告；及(b)與子基金相關之公告將在撤回認可日後的一年內持續公佈在基

金經理網站上。 

 

由於子基金在最後交易日（2014年8月25日）後直至撤回認可日將繼續維持其掛牌地

位，在該期間內投資者仍可繼續透過聯交所網站和基金經理網站查閱與子基金有關的

進一步公告。此外，作為其中此項寬免的條件，與子基金相關之公告將在撤回認可日

後的一年內持續公佈在基金經理網站上。基金經理認為一年時間足以照顧撤回認可後

對子基金存有疑問的投資者。同時，依據聯交所現行政策（可不時變更），與子基金

相關的公告將至少在自願除牌後的5年內持續公佈在聯交所的網站。 

 

2.2 編製終止審計期年報 

 

在單位信託守則第11.6章項下，載明單位信託守則附錄E所規定之資料的年報和賬目必

須在子基金財政年度完結（於每年的12月31日完結）後的4個月內出版及派發予投資

者。單位信託守則第11.6章還規定，可於相關期限內通知投資者，在何處可取得此等

報告的印刷本及電子版本，取代派發財務報告的印刷本。 

 

基金經理認為在中期分配日後子基金的賬目應會相對簡單。因此，為盡量減少停止交

易日後的停止交易期的運作成本，基金經理已向證監會申請並已獲授寬免，免於嚴格

遵守上文所述的單位信託守則第11.6章項下要求，因此，如果終止日在相關財政年度

（「相關財政年度」）的前四個月內，則上一年的年報將與子基金的終止審計合併在

一起，覆蓋相關財政年度上一年1月1日起至終止日止的期間（「終止審計期」）。此

項寬免須遵守如下條件： 

 

(a) 終止審計期年報（「終止審計期年報」）的內容應遵守單位信託守則第4.5(f)章

和附錄E項下要求以及單位信託守則、其他適用法律和法規的所有其他適用條

款； 

 

(b) 如果終止日在相關財政年度的前四個月內以使寬免適用，基金經理將會通過在

相關財政年度上一年年報到期發佈前（「原到期日」）的可行範圍內盡快安排

在其網站和聯交所網站上發佈適當公告的方式通知投資者。該等公告應將告知

投資者：（i）終止審計期年報的發佈時間；（ii）終止審計期起訖日期；及

（iii）投資者可於何處取得該等報告的印刷本和電子版本及其他內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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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終止審計期年報應在可行範圍內盡快、且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在終止日後三個月

（即相關財政年度上一年1月1日起的19個月）內公佈在基金經理網站和聯交所

網站上。年報將至少在撤回認可日後的一年內持續公佈在基金經理網站上。 

 

為避免疑義，除終止審計期外，基金經理將繼續安排依照單位信託守則為子基金編製

必要的中期和年度報告。 

 

2.3 提供實時或接近實時的估計資產淨值（「資產淨值」）或R.U.P.V.
1及最近期收

市時的資產淨值 

 

根據單位信託守則附錄I第4條和第17(a)和(b)條，基金經理需要透過附錄I第18條所述任

何適當渠道（包括子基金自身網站）向公衆提供實時或接近實時的估計資產淨值或相

關組合參考價值及最近期收市時的資產淨值，除非已獲寬免。 

 

由於基金單位不再買賣，且子基金將僅持有現金，自停止交易日起，基金經理，經諮

詢受託人後，提議每一基金單位的資産凈值僅在發生導致資産凈值變更之任何事件後

才在基金經理的網站上更新。基金經理和受託人預計會導致每一基金單位資産凈值變

更的事件為：(i)中期分配；和 (ii)在截止日前處理資本增值稅（請參閱2014年7月公告

和通告的第5.2、5.3和5.4條）。 

 

因此，基金經理已向證監會申請允許其免於嚴格遵守上述單位信託守則附錄I第4條和

第17(a)和(b)條項下要求的寬免，並已獲得此項寬免，但須遵守如下條件： 

 

(a) 截至2014年8月26日（即停止交易日）的每一基金單位的資産凈值（即於本公告

日期能夠獲得的最近資産凈值）將公佈於基金經理網站上；和 

  

(b) 基金經理應：(i)在中期和年度報告發佈時根據該等報告披露的結果在基金經理

網站上發佈最近可獲得的每一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及(ii)在資産凈值發生任何

其他變更後（包括但不限於在中期分配及在截止日前處理資本增值稅後）的可

行範圍內盡快在基金經理網站上發佈最近可獲得的每一基金單位的資産凈值。 

 

2.4 更新基金認購章程 

 

在單位信託守則第6.1章和第11.1B章項下，基金認購章程必須符合現況且必須納入子

基金的任何相關更改以更新。 

 

由於基金單位在停止交易日後停止買賣，並且不再增設或贖回基金單位，基金經理認

為沒有必要更新基金認購章程（該章程本質上屬於銷售文件）以反映基金認購章程未

來的任何變更。 

 

                                                
1
 R.U.P.V指「相關組合參考價值」，在交易時間里每隔15秒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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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金經理已向證監會申請允許其免於嚴格遵守上述單位信託守則第6.1章和第

11.1B章項下要求的寬免，從而在停止交易日後無需更新基金認購章程，並已獲得此項

寬免。 

 

在不影響基金經理於單位信託守則第11.1B章項下其他義務的同時，基金經理已向證監

會承諾並確認其將： 

 

(a) 及時通過在其網站及聯交所網站上發佈公告的方式將子基金和/或基金認購章程

的任何相關變更告知投資者（均為「未來相關公告」）；和 

 

(b) 確保在每一未來相關公告中均加入一項聲明，提醒投資者與基金認購章程一起閱

讀2014年7月公告和通告、2014年8月公告、本公告及任何其他未來相關公告。 

 

2.5 其他相關事宜 

 

基金經理確認，除上文第2.1至2.4條載明的單位信託守則條款外，基金經理將繼續遵守

單位信託守則的所有其他適用條款、信託契據的適用條款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 

 

3. 查詢 

 

基金經理將根據相關的監管要求適時發布進一步公告。 

 

如果閣下對本公告內容有任何問詢，請向閣下的證券經紀或金融中介人提出，或聯繫

基金經理（地址：香港中環干諾道中8號遮打大厦11樓1106-1110室），或致電+852 

3762 9228，或瀏覽基金經理網站：http://www.asset.pingan.com.hk。 

 

基金經理對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基金經理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盡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從而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具有

誤導性。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作為子基金的基金經理   

香港，2014年9月18日 


